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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前村庄规划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村庄规划依据不足

    依照《规划法》规定，下一层次的规划必须以上

一层次规划作为依据。但许多城市（特别是县级市）部

分镇的总体规划还在编制当中，在已批的总体规划成

果当中，对镇域范围的村庄问题也研究不足，有些总

体规划甚至为了争取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而在图纸上刻

意隐去村庄建设用地，使新农村建设时期的村庄规划

缺乏了必要的依据。指望规划师就一个村庄去研究全

镇的问题，或者把村庄规划停下来等待上一层次的规

划修编，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急切需要全市（县）或

者全镇有一个总体把握的村庄专项规划给予指导。

    （二）村民意愿与政府规划不协调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实施主体，但诸多政府规划

与农民意愿不协调的地方值得我们研究：1.中心镇总

体规划过程中往往以集约用地、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

模为目标，片面强调迁村并点和人口向镇区集中，然

而，广州市周边的村庄多以集聚居住为主，绝大多数

具备一定的规模，并且各行政村甚至100人以上的自

然村在多年的村村通道路和村村通公交的建设中已具

备良好的对外交通条件，从习俗上、经济上和土地报

批条件上都不具备迁村并点的条件和必要性；2.当前

的土地利用规划（国土方面）对建设用地的安排与实

际适宜建设的地点不符，如增城市北部的客家村庄，

风俗上必须保留村后的“后龙山”和村前的“风水塘”，

而土地规划图上常常为建设用地，而适合新建民居和

发展经济的地方却为农田保护区；3.政府推进农民集

中居住和农民公寓的建设，促进“农民上楼”，但忽视

通勤半径、“买得起，住不起”、“生产工具如何放”等

客观问题的存在，造成广大群众的不满。

    （三）规划编制经费不足，编制计划缺乏重点

    广州市城乡安居整治工程任务要求用三年时间完

成所有行政村的规划，村庄规划编制经费由区县政府

负责，往往是经济欠发达的区县其农村规划编制任务

越重，资金压力越大。由于缺乏村庄布局规划的指导，

许多地区的村庄规划编制计划基本上由下面镇街申

报，形成撒胡椒面状态，没能与政府工作计划、重点

项目推进及实际需要紧密结合，重点不突出。

    （四）未能抓住村民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忽略

城乡建设用地统筹

    一些镇街基层干部片面地把新农村建设误解成为

刷外墙、建新村和盖新房，未能把握住当前村民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1.村庄对外交通状况普遍良好，但

村内道路、排水状况较差，无专门的垃圾处理设施和

生活污水净化设施，环境卫生较差；2.村民达到结婚

年龄，分户建房迫切需要用地和规划安排；3.教育、医

疗、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或严重缺乏，或

不成体系，村村“小而全”，达不到服务效果又造成资

源浪费；4.挂村基层干部以联络村民感情为出发点，

不顾“一户一宅”要求，借新农村建设之机违法用地

和违法建设，造成村庄用地无限蔓延扩张，城乡争地

矛盾突出。

    二、村庄布局规划的目标和内容

    （一）村庄布局规划的目标

    村庄布局规划研究应切合本地实际，达到如下几

方面目标：1.通过对区县（镇）域各自然村的基础数

据资料进行调研，落实到空间上，根据实际需要对村

庄建设做出计划安排，从而得出全市村庄规划编制计

划、编制内容及重点；2.落实区县（镇）域规划的“三

区”（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适宜建设区）控制要

求，因地制宜地进行村庄分类，对村庄进行搬迁撤并、

缩减规模、改善设施和合理新建提出要求；3.结合本

地实际，以集约、节约用地为原则，依据人口预测，确

定村民人均生活用地指标和总体规模，结合上位城市

城乡统筹下的村庄布局规划研究
——以广州增城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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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初步确定村经济发展用地规模，从而达到控制

村庄用地规模无序扩大的倾向；4.通过调查预测村民

结婚分户、抽疏改造所需的住宅用地规模，并初步落

实空间布局；5.通过规划整合，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在一定区域内相对集中，增强设施的共享性，

形成相对集中的社区中心；6.统筹城乡建设用地空间

布局，为新一轮国土规划调整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7.结合市重点发展计划和重点项目建设，提出特定区

域（旧城改造区、新城区、工业园区和风景名胜区）的

农村问题的处理方案。

    （二）分类指导，落实城镇规划中“三区”控制

的要求

    村庄布局规划应是城乡规划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不能简单就农村论农村，应根据市（县）域

产业发展战略和城镇化步骤进行分类指导，改造城中

村（园中村）、建设中心村、培植特色村（文化村）、迁

并弱小村（受灾村）。由于每条村庄的经济情况、产业

结构和风俗习惯不尽相同，决定其规划建设模式应各

具特色。如增城市，市域面积1615km，在市产业布

局战略规划上，南部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圈，中部打

造都市生活圈，北部800km打造都市农业和生态旅游

圈，因此南部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村庄应以产业发

展用地为重点，但其村民建房和产业用地要求是最大

的，应避免盲目占地和建设性破坏；中部、北部以农

业为主的村庄，规划中须考虑生产方式特点和务农的

通勤半径，不能盲目迁村并点和“农民上楼”；北部以

乡村旅游为主的村庄应注重旅游服务和保护乡村特色

的功能，不盲目盖楼。同时，结合市（县）域规划和

城镇总体规划的空间资源管制要求，对位于禁止建设

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范围内

以及不具备基本生活条件（或受潜在灾害威胁）的村

庄，应逐步搬迁撤并；对位于限制建设区范围内的村

庄，应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对适宜建设区内的村

庄，应改善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中心村。

    （三）城乡用地空间统筹，合理整理土地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国土规划政策，城市建设

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将存在一个总量控制和彼增此减

关系，因此必须进行统筹测算安排。理想情况下，村

庄的合理迁并将可以整理出大量的土地用于城镇建设

用地的增加和耕地复垦，但这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并需要建设项目带动来完成。但村庄布局规划在用地

安排上应朝城镇化、节约用地、集约用地这个方向努

力，在规划年内，尽管城乡建设用地总量将随着人口

增长而增长，但人均建设用地应该呈下降的趋势。

    （四）新增村民住宅布点规划

    迁村并点是一条必行又困难的城镇化道路，但在

缺少动力机制的情况下，近期还较难大规模实施，但

村民危房改造、结婚分户的住房需求客观存在，对农

民新增住宅进行规划引导和用地安排是杜绝违法用地

和违法建设的积极办法，因此村庄布局规划应在村庄

分类研究和建设用地总体规模控制的前提下，结合各

村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旧村的控制范围、新增村民住宅

用地的规模和用地范围。新增住宅用地主要用于解决

村民结婚分户需要住宅的问题，其规划的前提必须是

坚决贯彻“一户一宅”法律规定，其计算基础是确定

规划年份内符合分户人口的数据和新增分户人口数

据。按农村习惯，一般年满22 周岁的男子及年满20

周岁的女子均合法享有申请宅基地的权利，考虑到婚

嫁外娶因素，对于年满20 周岁女性村民按30% 计算

用地（调查表明具有农村户口外嫁城镇居民的、年满

30岁仍独身的以及离异后无住宅的女性大约占适婚女

性总数的30%）。由于新增住宅建设模式不同，人均用

地指标也会不同，因此建议对于城中村新增住宅以建

设农民公寓为主，综合考虑联排式住宅；近郊村以联

排式住宅为主，综合考虑公寓式形式；远郊村以联排

式和独立式住宅协调发展。以农村宅基地80-120 m2

标准，公寓式住宅户均居住用地规模约90m2，联排式

住宅户均建设用地约240m2，独立式住宅户均建设用

地约300m2。新增用地应尽量靠近旧村集中连片发展，

可适当增加一些旧村抽疏重建住宅用地。为使新增住

宅用地持续有效使用，规划的新增住宅用地可以分期

实施，未启动之前可以保留现有的土地利用性质等。

    （五）中心村（社区中心）布局规划

    增城市在近几年完成了行政村通道路、自来水、

有线电视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对外交通条件比较便

利，但公共服务设施尚需完善，因此，村庄布局规划

的重点主要在于解决中心村（社区中心）的规划布局

问题。中心村并非一个行政概念，而是一个社区概念，

中心村建设不是简单地对行政村进行撤并，而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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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整合，使基础设施和共同服务设施在一定区域内

相对集中，增强设施的共享性，形成相对集中的社区

中心。有项目带动的开发区域可将各行政村农民集中

到中心社区居住，但原行政村建制保留不变，形成“紧

密型”中心村。而更多的中心村是在原有的多条行政

村范围内选择中心区域，加强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

设，完善功能，提高辐射力，但保留其他居民点，中

心村与其他行政村用较好道路来联系，即形成“卫星

型”中心村。

    三、对策和建议

    （一）善于利用现有基础地图

    村庄布局规划的基础除了现有的各种城市规划、

专项规划以及土地征用权属信息基础以外，其重要的

基础就是基础地图。目前，较多县级市还是以20世纪

90年代中成图的1：10000 地形图为主（增城市域面

积1615km，1：2000 覆盖面不足50%），这也是村庄

布局规划难以准确落实空间的制约因素之一。在各地

规划编制经费并不充裕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基础

地图测绘在时间上和经费上都不现实，增城市主要是

利用国土检查中采用的0.2m 分辨率的影像图（2005

年成图）开展村庄布局规划、村庄总体规划和村庄整

治规划，其配准坐标后，可达到1：2000地形图使用

效果，时间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之一。

    （二）制定技术指引指导村庄建设

    村庄布局规划仅是在居民点布局、用地空间和服

务设施等方面进行总体上的安排，但要具体指导每一

座村庄的建设还需要下一层次的村庄总体规划和村庄

整治规划，然而深层次的村庄规划编制速度往往跟不

上村庄整治建设的需要。增城市为防止村镇干部由于

规划建设知识缺乏而造成建设性破坏，制订了必要的

规划指引，从面上去解决规划未能快速覆盖所带来的

问题，建议这些指引在村庄布局规划中完成，或者在

村庄布局规划开展同时进行：1.编制《村庄建设指引》

（可定期出版），通过图片及简单的文字指导村镇干部

和村民如何进行村庄整治建设，包括门楼、公园绿地、

道路、绿化、公厕、池塘、祠堂、古树和古屋等，防

止村民建设性破坏；2.编制《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指

引》、《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指引》和《农村卫生保洁制

度》，把城镇环卫手段引入农村，解决规划所不能解决

的问题；3.针对农民有住房需求、不注重住宅设计、住

宅样式参差不齐等问题，除农民公寓需因地制宜具体

设计以外，根据各类村庄差异和风俗习惯，以建得起、

买得起、住得起、合理定位、布局方正、功能紧凑、尊

重历史、借景自然、体现特色、量身订做、简洁朴素、

有利居住和有利生产为原则，进行广泛的村民住宅方

案征集，并由镇街组织各村村民进行投票，选择2-3

种户型作为本村固定住宅户型，由市新农村规划建设

办免费提供施工蓝图，村民可根据规划或实际情况进

行组合和建设。既使村民住宅统一，又解决了农民住

宅“无图施工”的问题。

    （三）注重乡村文化和精神

    农村居民点不仅仅是一座座房屋，而是长期形成

的家族亲缘、邻里关系和传统习俗的“乡村文化”载

体，因此在村庄布局规划时不宜忽略文化内涵，把“精

神”问题简单“物质”化。村庄布局规划应注重发掘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民俗风情和民居建筑文化，注重

乡村形象设计，突出地方特色和乡土特色。对本地村

庄文化的载体（如水、桥、祠堂等）以及传统的建筑

布局模式加以研究，除了对历史文化村落必须进行保

护外，对于具有深厚历史沉淀和能全面反映本地聚落

文化的村庄，不要轻言迁并，对于那些有悠久历史和

深刻内涵的村名、地名、古井、古建筑等，不要轻言

放弃，至少应采取树碑标识，村庄布局规划当中应提

出乡村文化保护的具体措施。

    （四）注重“造血功能”

    新农村规划的实施主体是农民本身，实施农村居

民点合理布局也需要经济作为动力，因此要想从根本

上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必须结合市域产业发展战略

和产业布局的需要指导农村合理使用经济发展用地，

与城市发展联动互补，让农村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路

子，实现自我造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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